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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 8條規定，訂定本學系學生實習要點。 

二、學生實習條件： 

(一) 實習對象為本學系二年級或以上學生。 

(二) 修滿一年級全部應修科目及學分者，優先參與實習。 

(三) 具特殊情況之學生可向本學系提出申請，交由學生實習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

審議其資格。 

三、實習輔導： 

學生實習期間，本學系需安排老師或行政同仁訪視實習機構之學生實習現況，並與實習

指導人員交換意見，會後訪視人員送交訪視紀錄表於本委員會核備。 

實習期間每機構每實習 3個月訪查 1次為原則。 

四、實習成績： 

(一) 學生實習成績由實習機構成績、書面報告與口頭報告依以下占比加總考核之：實習

機構成績占 50%；實習書面報告占 25%；實習口頭報告占 25%，合計為 100%。 

(二) 實習表現成績由實習機構評定後送交本學系，用於考核學生實習機構成績。 

(三) 學生於實習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實習書面報告及實習口頭報告，2項成績由實習老

師及本委員會 2位委員共同評定。 

五、實習相關事宜： 

(一) 實習前本學系將進行實習機構篩選及評估，並輔導學生通過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

測驗方可實習。 

(二) 實習人數與實習日期由本學系與實習機構協商後決定之。若當年度實習機構提供之

名額不足申請人數時，將由本學系與實習機構協商討論後擇優評選實習名單。 

(三) 學生於實習期間，除應遵守本校相關規定外，並遵守實習機構之規定及請假規則。

如有違規者，則依照本校學生獎懲準則議處。 

(四) 實習期間，本校應為實習學生投保實習團體保險。 

(五) 為維護實習學生之健康與健康責任歸屬，實習學生應於實習前依各實習機構之規定

執行健康檢查及其他相關事宜。 

(六) 實習期間學生、校方、實習機構之權利義務，依據簽訂之實習合約辦理。 

六、每學年本學系舉辦實習座談會，會中安排實習學生報告實習概況，以供實習參考。 

七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八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，送教務處檢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